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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雪浪环境”）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

子公司股权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雪浪环境持有无锡市工业废物安全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工废”）

51%的股权，公司拟将所持无锡工废 51%的股权作价 16,830万元转让给无锡市城

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环科技”），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

持有无锡工废的股权，无锡工废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18年 11月 12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7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审议通过后，城环科技与公司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    称：无锡市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67201443XH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无锡市塘南一支路 3号 

主要办公地点：无锡市塘南一支路 3号 

法定代表人：张炜 

注册资本：10,2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 1月 24 日 

营业期限：2008年 1月 24 日至****** 

经营范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从事建筑垃圾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服务，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从事建筑垃圾经营性处置服

务；蓄化粪池清洗、环保工程施工、物业管理服务（以上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清洁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污水处理；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会议及展览

展示服务；砖、石材的开发、制造和销售；绿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无锡市人民政府。 

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城环科技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

系。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指标 2017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1,023,779,978.60 

2 负债总额 738,647,576.01 

3 净资产 285,132,402.59 

序号 指标 2017 年度（经审计） 



 

1 营业收入 90,379,082.88 

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171,905.04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无锡市工业废物安全处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73224545X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青龙山村（桃花山） 

法定代表人：朱亚民 

注册资本：16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 10月 25日 

营业期限：2001年 10月 25日至****** 

经营范围：工业废物安全焚烧处理、医疗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凭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及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普通货运、危险品运输（凭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工业废物、医院临床废物（HW01）、工业废物资源

利用的技术咨询及服务；工业废物资源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6 51 

2 无锡市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8.4 49 

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无锡市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60 100 

3、标的公司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指标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 年 7月 31 日 

1 资产总额 175,758,716.97 162,173,595.77 

2 负债总额 33,634,723.44 19,860,491.57 

3 净资产 142,123,993.53 142,313,104.20 

4 应收款项总额 19,721,514.94 6,988,592.19 

序号 指标 2017 年度 2018 年 1-7 月 

1 营业收入 105,695,023.79 42,684,666.22 

2 营业利润 52,914,695.58 6,399,550.30 

3 净利润 38,826,340.66 186,974.20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60,239.14 11,456,902.54 

2018 年 1-7 月份，对标的公司净利润影响较大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

①收到政府补助 1,644,092 元；②核销资产 3,089,656.97 元（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审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的无锡工废 51%股权不存在被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形，未被采

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无锡工废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等情形，无

锡工废亦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况。 

5、交易标的评估情况及其定价依据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客观反映无锡工废价值，公司对无锡工废之股东全部

权益在 2018年 7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无锡市工业废物安全处置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 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 1050号），以 2018年 7月 31日为资产

评估基准日，无锡工废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0,900 万元，评估增值

24,135.01万元，增值率 143.96%。 

因 2018 年 9 月无锡工废股东会审议通过分红方案，决定将 8,200 万元人民

币未分配利润根据雪浪环境和城环科技的原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经交易双方协

商后，决定以无锡工废扣除前述分红后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的参考依

据，无锡工废 51%股权的作价为人民币 16,830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双方： 

股权转让方：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无锡市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1、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为转让方拥有的无锡工废 51%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2、转让价格与转让价款的支付 

（1）根据审计及资产评估报告，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 16,830万元（大写：壹亿陆仟捌佰叁拾万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款”）。 



 

（2）本次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为 8,600万元（大写：

捌仟陆佰万元），于本协议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

8,230万元（大写：捌仟贰佰叁拾万元），于 2018年 12月 31 日前支付。 

3、股权交割 

转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积极协助受让方办理标

的股权转让的一切手续，应自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五个工作日

内提供需由转让方出具的工商变更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向有

关机关报送有关股权变更的法律文件等。 

4、或有债务及担保 

双方一致同意约定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为股权交割日，无锡

工废在股权交割日前存在的或有债务及担保，若对股东权益产生影响的，由雪浪

环境及城环科技按股权交割日前的原股权比例承担责任。 

5、人员安排 

在股权交割的同时，受让方将对标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监事会及

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相应调整，转让方不再提名或委派人员担任标的公司的上述职

务。除此之外，暂不涉及其他人员调整。 

6、税费承担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为股权转让交易，交易总价也是基于本次交易的性质确

定的。在交易性质为股权转让的前提下，双方各自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交易产生的

税费。 

7、违约责任 

（1）若雪浪环境在签订本协议后又与第三方签订标的股权转让意向书、协

议书或合同的，视为雪浪环境违约(因本条第 2 款所述城环科技违约在先的除

外)，城环科技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雪浪环境应按本协议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向城环科技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城环科技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如因上述情况城



 

环科技选择单方面解除本协议时，城环科技已支付给雪浪环境的股权转让款需全

部退还给城环科技。 

（2）若城环科技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视为城环科技违

约，每逾期一日城环科技应按本协议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2‰ 向雪浪环境支付违

约金，但违约金不得超过本协议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并赔偿雪浪环境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超过十五个工作日以上（含十五个工作日），

雪浪环境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城环科技需无条件同意。如因上述情况雪浪环

境选择单方面解除本协议的，雪浪环境有权选择在收到城环科技支付的违约金及

损失赔偿后，将城环科技已支付给雪浪环境的股权转让款全部退还给城环科技，

雪浪环境亦有权选择就已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扣除违约金及损失赔偿后，将剩余部

分退还给城环科技。 

8、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9、特别事项 

（1）无锡工废在股权交割日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而导致的

各项处罚、诉讼、仲裁、法律风险等，若对股东权益产生影响的，由双方按股权

交割日前的原股权比例承担责任。 

（2）双方约定，无锡工废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前因经营活动产生

的盈利或亏损由原股东按股权交割日前的原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人员安置情况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本次交

易完成后，不会产生新的关联关系。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可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转让无锡工废股权的目的 



 

公司本次转让无锡工废 51%股权，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资产

利用效率。未来，公司会在紧抓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等危废处置项目的同

时，适时加快外延式发展的步伐，以进一步提高公司效益，更好的回报投资者。 

2、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无锡工废股权，无锡工废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转让无锡工废 51%股权将减少公司净利润约 317万元。本次股

权转让为公司带来的直接现金流可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转让无锡工废 51%股权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资产利用效

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有关制度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八、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本次交易存在的主要风险是城环科技能否根据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公司已对

城环科技的付款能力及经营实力进行了考察，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了违约付

款的处罚条款，此外，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公司会继续关注，有效配合，促

使合同顺利履行。 

九、备查文件 

1、《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4、《无锡市工业废物安全处置有限公司 2018年 1-7月审计报告》（CAC审

字【2018】1210号）； 



 

5、《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无锡市工业废物安全

处置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 1050

号）； 

6、《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2 日 




